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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關董事變更的
補充公告

茲提述維港環保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「本集團」）日期為
2021年3月10日的公告（「該公告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公告所界定者具
有相同涵義。

除該公告所披露的資料外，董事會謹此提供有關辜先生自本集團收取酬金的額外資料。根據
本公司與辜先生訂立的執行董事服務協議，彼不會就擔任執行董事收取任何酬金。作為本公
司聯席公司秘書之一兼企業投融資部總經理，辜先生的酬金包括年薪720,000港元及酌情花
紅，有關金額乃根據其於本公司的職位並由董事會根據其表現及職責、本集團業績及現行市
場慣例而釐定。

承董事會命
維港環保科技控股集團有限公司

主席
蔡珠華

香港，2021年3月15日

於本公告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執行董事蔡珠華先生、董紅暉先生、鄧兆善先生及辜淳彬先生；
以及獨立非執行董事楊志峰先生、馮濤先生及蔣國良先生。


